
《松江区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-2023 年）》

公众参与意见汇总与研究处理情况

《松江区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（2021-2023 年）》（送审稿）在制定过程中实施了

多轮次多群体的分级分类问卷调研、座谈访谈、意见和建议征询，并将全文通过“上海

松江”门户网站公开征求社会意见。在征求意见期间，收到公众对《行动计划》（送审

稿）提出的意见、建议共计 208 条。现将主要意见和建议的吸收采纳情况汇总如下：

序

号
意见内容

研究处理

情况
理由说明

1
托班资源不够。现有托班资源离家较远。民办

托育资源价格较高。
采纳

《行动计划》主要措施

第一条第一点中予以

体现。

2
推进更多元的托育服务体系，如计时制、半日

制等，为家长提供便利。
采纳

《行动计划》措施第一

条第二点和第四条第

四点中予以体现。

3
重视托育服务机构的规范管理和日常监管，确

保托育行业安全、规范发展。
采纳

《行动计划》措施第二

条中予以体现。

4
关注专业人员的引入与培养，为托育服务的健

康发展提供充足的人员保障。
采纳

纳入《行动计划》发展

目标并在《行动计划》

措施中第三条第一二

三点中予以体现。

5
家庭是托育的主要场所，要关注家长科学育儿

的知识与能力。
采纳

纳入《行动计划》发展

目标并在《行动计划》

第三条第四点中予以

体现。

6
指导托育服务机构开展规范化的服务活动，管

理部门应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。
采纳

《行动计划》措施第 5

条中予以体现。

7
本区的托育事业发展应有长效的经费投入与

保障机制。
采纳

《行动计划》保障机制

第二条中予以体现。

8
倡导多元化的办学特色，对于特殊儿童有专门

的教育机构，让特殊儿童接受更专业的教育，
不采纳

《松江区特殊教育三

年行动计划



因材施教。 （2018-2020 年）》中

已有相关具体举措。

9

建议在托育服务机构建立教师职称评审机制，

加强对教师职称评审的专业培训，让相关教师

参与职称评定领导小组。

不采纳
教师职称评审机制是

公民办机构同步的。

2021 年 6 月 5 日


